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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学号
	
	性别
	
	班级
	

	二级学院
	
	专业
	

	学习成果
类别
	
	置换学分
额度
	
	对应课程
	专业课□  公共课□

	申请置换课程名称
	开课院部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课程成绩[footnoteRef:0] [0: 获奖类学习成果以“成绩”记录，国家级一等奖95分、二等奖92分、三等奖90分，省级一等奖90分、二等奖87分、三等奖85分予以认定。无法以“成绩”记录的填“免修”，] 


	
	
	
	
	

	
	
	
	
	

	
	
	
	
	

	提供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全称）

	
	1
	

	
	2
	

	
	3
	

	
	本人承诺申请理由及提供证明材料均属实，并在第二课堂等从未使用过，如有虚假，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
初审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审核[footnoteRef:1] [1:  论文专利类由质量管理与科研处进行审核认定，技能证书类、退伍复学类、境外研修类由二级学院(部)进行审核认定，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课程选修类及其它成果学分由教务处进行审核认定。]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终审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背书）
	A．技能证书类

	外语类
	外语等级考试四级证书（CET4）可申请4学分，外语等级考试六级证书（CET6）可申请6学分

	计算机类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计算机专业) 可申请三级4学分，四级6学分；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非计算机专业) 可申请二级4学分，三级6学分，四级8学分

	技能类
	非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可申请高级6学分，中级4学分，初级2学分;
驾驶证、普通话、GYB/SYB等就创业证书可申请2个学分

	B．技能竞赛类

	世界技能大赛
	一等奖可申请8个学分；二等奖可申请6个学分；三等奖可申请5个学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等国家级
	一等奖可申请6个学分；二等奖可申请5个学分；三等奖可申请4个学分。

	江苏省技能大赛
	一等奖可申请5个学分；二等奖可申请4个学分；三等奖可申请3个学分

	C.论文专利类

	发表论文/论著（每篇）
	中文核心期刊：署名第一位可申请4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2个学分
学报、一般正式发行刊物：署名第一位可申请2个学分

	授权专利(项)
	发明专利：署名第一位可申请6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4个学分，署名第三位可申请2个学分；
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署名第一位可申请2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1个学分
外观设计专利：署名第一位可申请2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1个学分

	D.创新创业类

	竞赛类
	国际级A类竞赛
	一赛一议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赛事国家级
	一等奖可申请6个学分；二等奖可申请5个学分；三等奖可申请4个学分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江苏省选拔赛等赛事
	一等奖可申请5个学分；二等奖可申请4个学分；三等奖可申请3个学分

	项目类
	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项）
	重点：署名第一位可申请4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2个学分，署名第三位可申请1个学分；
一般项目、指导项目：署名第一位可申请2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1个学分

	
	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项）
	署名第一位可申请2个学分，署名第二位可申请1个学分

	实践类
	休学创业(前两年)
	申请创业类相关课程学分

	
	在校创业
	通过评审并获良好级别的，项目负责人可申请 2 个学分，项目组其他成员可申请 1 个创业类相关课程学分

	E.课程选修类

	课程选修类实行课程替换制，学生选修的校内外课程的专业层次、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不低于替换后校内课程的专业层次、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分不低于校内相应课程学分。

	F.退伍复学类

	学生入伍时正常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或休学手续，退伍复学后，可申请军训、军事理论、毕业实习和体育课程免修。

	G.境外研修类

	境外研修学分由国际教育学院配合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根据具体项目进行审定。

	0H.其他学习成果认定

	除上述类别外的学习成果经所在二级学院(部)审定后提交教务处，由教务处组织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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